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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: 美国诉王雁平等人 案号23 Cr. 118-3 (AT)

亲爱的托雷斯法官:

我们是王雁平在此案中的代理律师。此函旨在回应法庭于2024年1月16日发布的

法庭令，该法令要求我们在今天之前告知法院王女士的决定，即根据本案新的时间表，

王女士是否“打算提交一份新的综合动议，还是 [王女士] 打算坚持她在2023年12月15日

提交的动议中的观点”。ECF 第230号文件。

王女士不打算就S2起诉书发起排除非法证据、要求获得详情诉状或要求分开审理

的额外动议。因此，正如我们与政府讨论的那样，这些动议将继续按照法庭于11月15日

制定的时间表（ ECF 第175号文件）来审理，即政府提交反对意见的截止日期为今日，王

女士的回复截止日期为2月1日。

王女士确实部分参与了郭先生提交的驳回S1起诉书的动议，而法庭现已将该动议判

定为无效。见 ECF 第230号文件第1段。为避免疑惑并同时能够保留所有权利，王女士将根

据1月16日法庭令第1段所列的时间表来提交全部或部分驳回S2起诉书的任何动议。（文件

出处同上）。

谨此提交，

/s/ Brendan F. Quigley
Brendan F. Quigle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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